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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院秘書 
自我評鑑工作經驗分享及意見交流座談會討論議題 

 
 
壹、時間：101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貳、地點：行政大樓 2 樓副校長室 
參、主席：戴副校長昌賢                     
肆、出席人員：  
伍、主席報告： 
陸、工作報告： 
    校長於 101 年 8 月 23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評鑑指導小

組會議指示： 
一、 103 年科大評鑑學院雖不單獨受評納入校務評鑑的一部份，但

學院負有上令下達、承上啟下的責任，對上要配合行政工作，

對下要督導所屬系所的定位及運作。未來所屬系所的相關系務

發展規劃要先經院長核示，再向上陳報。評鑑業務經院長核示

後，專業類送學術副校長室，行政相關事宜送行政副校長室彙

辦。 
二、 分層負責的需要，許多公文在三長及院長就能決行，但也發現

有很多重要訊息秘書室都無法得知，未來教育部、國科會等重

要單位來的公文，是否判定為例行性公文並由單位主管代為決

行即可，請主管慎重審閱來文內容及其重要性，也請轉知秘書

們要謹慎為之。 
 
柒、討論議題 

議題一：本校自我評鑑準備工作時程表案。 

說明： 
一、自我評鑑準備工作時程重要時間摘錄如下： 
14 101.9.15前 學院納入行政類評鑑指標及各學院

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討論會議 

行政副校長室 

 

行政副校長室 

各學院 

15 101.9.25 前 學院召開院主管會議討論及修正系

所、學位學程自我評鑑實施要點及

評鑑指標 

各學院 各系所 

16 101.9.28 前 彙整行政類及專業類評鑑指標及各

學院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學術副校長室 行政副校長室 

各學院 
17 101.10.2 評鑑指導小組會議審議行政類及專

業類評鑑指標及各學院自我評鑑實

學術副校長室 研發處 
行政副校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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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要點  

20 101.10.22 辦理校內人員評鑑相關課程與研習 
（邀請台灣評鑑協會劉維琪理事長

講演評鑑相關事宜） 

人事室 
學術副校長室 

秘書室 

 
31 102.4.17 校務內部評鑑、專業學院內部評鑑 

1.檢視 98年度科技大學評鑑報告 

建議事項改進成果，並建議改善 

項目 

2.檢視自我評鑑各項評鑑效標執行

改進及資料表冊完成情形 

 
校務評鑑工作

小組 
各學院評鑑工

作小組 

 

 
行政副校長室 
各行政單位 
 

32 102.4.18 專業系所內部評鑑 

1.檢視 98年度科技大學評鑑報告  

  建議事項改進成果，並建議改善 

項目 

2.檢視自我評鑑各項評鑑效標執行

改進及資料表冊完成情形 

學術副校長室 
專業評鑑工作

小組： 

1.農學院系所 
2.人文學院系所 
3.獸醫學院系所 

學術副校長室 
各學院 
系所 
 

33 102.4.19 專業系所內部評鑑 

1.檢視 98年度科技大學評鑑報告  

  建議事項改進成果，並建議改善 

項目 

2.檢視我評鑑各項評鑑效標執行改

進及資料表冊完成情形 

學術副校長室 
專業評鑑工作

小組 

1.工學院系所  
2.管學院系所及  
  EMBA 碩專 
班  

3.國際學院系所 

學術副校長室 
各學院 
系所 
 

 
38 102.10.23 校務、學院外部評鑑 

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及

設備檢視以及相關人員晤談等 

校務評鑑工作

小組 
各行政單位 

39 102.10.24 系、所、及進修推廣部系所外部評

鑑 
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及

設備檢視以及相關人員晤談等 

專業評鑑工作

小組 
各學院 
各系所 

40 102.10.25 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外部評鑑 
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及

設備檢視以及相關人員晤談等 

專業評鑑工作

小組 
各系所 

 
二、 校長指示內部評鑑、外部評鑑期間請全體同仁出席，一律不要

請假或出差。 

三、 102 年 4 月內部評鑑資料含 98~100 學年度；102 年 10 月外部評

鑑資料含 98~101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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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內部評鑑委員及所有與評鑑事務同仁請依教育部規定參加每學 

     期校辦「評鑑研習」課程。 

 

議題二：本校 100 學年度內部評鑑委員建議事項改進成果檢視結果 

        案。 
說明： 

一、 專業類改進成果表送請院長再審核，並轉送原內部評鑑委員參

閱；行政類改進成果表請行政副校長再審核，並轉送原內部評

鑑委員參閱，以示尊重。 
二、 改進成果表經院長、行政副校長再審核後，請提 10 月份行政 
      會議核備。 
 
議題三：本校自我評鑑校務類及專業類指標及參考效標。 
說明： 
一、 專業類系所評鑑指標及效標修正意見請各學院院長彙整後，9

月底前召開院主管會議討論通過後，送校評鑑指導小組再審議。 
二、 學院未來要更落實上令下達、承上啟下及督導系所的責任，仍 
     以納入校務評鑑為宜。另，同意工學院得依循 IEET 認證方式 
     單獨辦理自我評鑑。 
三、 行政類評鑑指標及效標修正意見請行政副校長室彙辦，送校評 
     鑑指導小組再審議。 
 
議題四：本校各系所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請 討論。 
說明： 
一、 各系所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請納入以下之精神，並請各學院院長

主導及指導修正：系所務目標、特色與發展、課程規劃、師資

結構與教師教學、教學品保與學生輔導、產學合作與專業發展、

學生成就與職涯發展及自我改善等方向與具體作為，每年應召

開系(所)務發展委員會議檢討及審議。且院長應為系所發展委

員會當然委員。 
二、 系所務發展委員會聘請院長為當然委員，院務發展委員會聘請 

     學術副校長及教務長擔任委員。 

三、 各系所自我評鑑實施要點經系務會議討論通過，提請院主管會

議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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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本校各學院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自我評鑑辦法第六條規定：「為落實自主評鑑與改善之

精神，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應通過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並經

行政會議核備。要點中宜明定學院、系所、學位學程評鑑之負責

人與工作小組之組成及其任務。」 
二、 學院擔負上令下達及督導系所之責任，在辦理自我評鑑時應有的

任務如下，請訂定院自我評鑑實施要點，經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提請行政會議核定後實施。 
（一）學院內受評單位自我評鑑事宜之規劃。  
（二）建立自我評鑑之制度與各受評單位之溝通與協調管道。  
（三）對各受評單位之自我評鑑工作進行協助與指導。  
（四）審核各受評單位自我評鑑報告書。 
（五）對各受評單位提出之自我改善計畫進行管考工作。 

 
 


